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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已報名在 2 月 28 日的特別會議上發言，但得悉該會議只集中討論香港教育

學院事宜，故特來函講述有關教統局干預學術自由的案例，希望此信件及附文除

供議員參考外，還會放在立法會的綱頁上，供公眾參閱。 

 
本人自 1997 年起以真名在報章上發表評論香港教育政策的文章。2004 年 4 月及

6 月曾發表兩篇有關「校本條例」的文章，指出條例綿裏藏針，「魔鬼在細節裹」

(請參閱附文一、二) ，引起廣泛討論 。4 月 20 日附文一發表當日，教統局官員

來電，謂鄭文耀先生(副常任秘書長，負責「校本條例」一事)欲請我到教統局傾

談，解釋一下有關條例，我欣然答應，並詢問是否在胡忠大厦。但之後他們並沒

有跟進此事。2004 年 12 月我回應「三三四制新高中課程改革」諮詢文件，寫了

一篇批評通識教育科的文章(請參閱附文三)，又有教統局官員來電，謂羅太(前常

任秘書長羅范椒芬)叫他致電給我，邀請我到教統局開會，談談通識教育科，我

又欣然答應；但發覺時間非常傖促，定在同一週內的一個下午五時三十分。由於

我當天晚上六時三十分有課，不能出席會議。我還詢問是否有另一次會議，該官

員說沒有，事件不了了之。 

 

此外，2003-04 學年我在一所小學做了一個研究，試行一套本人設計的英語教學

法，實驗結果非常成功。該小學決定在校內全面推行我設計的英語教學法，於是

在 2005 年底申請優質教育基金，並邀請我當顧問和參與該計劃。結果是申請落

空，我既驚訝又憤怒，因為優質教育基金目的是鼓勵學校改善教育質素，一般都

會獲得撥欵，例如舉辦領袖訓練營、裝置冷氣機、成立舞獅會、家教會購置傢俬

等計劃全都獲得撥欵。這所小學全體英語老師要付出額外努力去提升英語教學，

竟然不獲資助？本人有理由相信此事與我所寫的批評教育政策文章有關。 

 










